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依據發展觀光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為政府對觀光遊樂業管理輔

導之重要機制。本規則自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施行以來，歷經五

次修正，前次修正為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發布並即日生效。 

現行條文第五條規定就觀光遊樂業相關管理事項，以屬重大投資案

件或非屬重大投資案件，為其辦理權責之原則區分規定外，依辦理事項

性質，於本條例及本規則仍多有例外規定。為更明確權責劃分，爰酌為

文字修正，俾免管轄爭議。 

為避免觀光遊樂業經核定興辦事業計畫後一再變更開發期程，致久

懸未決無法管控，爰增訂開發期程變更次數限制。考量前開管控開發期

程規定實際效果，增訂未於核定開發期程內完成開發之法律效果，促使

申請人積極開發，避免開發案踟躕不前。爰為本次修正，修正重點如下：  

一、 因本條例已規定主管機關，為免重覆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規定；另為避免管轄爭議 酌修現行條文第二項文字，俾期更加明

確。（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增訂經核定興辦事業計畫之開發期程變更次數制，避免開發案一再

變更開發期程，致久懸未決無法管控。（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三、 增訂未於定開發期程內完成開發之法律效果以強化管控開發期程規

定實際效果。（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四、 增訂園區對外宣傳營業區域範圍應公告，並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並加強行政監督。（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觀光遊樂業之設

立、發照、經營管

理、檢查、處罰及從

業人員之管理等事

項，除本條例或本規

則另有規定由交通部

辦理者外，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

之；其權責劃分如附

表。 

交通部得將前項規

定辦理事項，委任交

通部觀光局執行；其

委任時，應將委任事

項及法規依據公告

之，並刊登於政府公

報。 

第五條 觀光遊樂業之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交

通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 (市) 政府。 

觀光遊樂業之設

立、發照、檢查、輔

導、獎勵、處罰與監

督管理事項，屬重大

投資案件者，由交通

部辦理之；其非屬重

大投資案件者，由地

方主管機關辦理之。

但本條例或本規則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觀光遊樂業管

理權責劃分如附表) 

交通部得將前項規

定辦理事項，委任交

通部觀光局執行；其

委任時，應將委任事

項及法規依據公告

之，並刊登於政府公

報。 

 

一、按本條例第三條規定

「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交通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 縣 （ 市 ） 為 縣

（市）政府。」，業

已規定觀光事務主管

機關；此外，依據行

政院編印之「行政機

關法制作業實務」規

定，母法已訂有主管

機關者，毋庸於授權

法規中明列主管機

關。爰刪除現行第一

項規定。 

二、為促進觀光遊樂業之

發展、有效振興觀光

產業經濟，提升行政

效率，獎勵民間參與

投資，爰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規定，由中央

主管機關針對重大投

資案件，設置統一窗

口辦理投資審查事

宜。除前開重大投資

案件投資審查事宜，

為落實地方自治並發

展觀光遊樂業在地特

色，有關觀光遊樂業

設立發照、經營管

理、檢查及從業人員

管理等事項，本規則

係授由地方政府權

管。爰酌修現行條文

第二項規定文字，俾

符現況。 

三、依據交通部組織法第

二條、第三條規定，

交通部對於地方縣市

政府執行交通部主管



事務，有監督、指示

之權責。準此，就地

方主管機執行本規則

所定事項，中央主管

機關自得為監督。。 

第十五條 觀光遊樂業應

依核定之興辦事業計

畫興建，於興建前或

興建中變更原興辦事

業計畫時，應備齊變

更計畫圖說及有關文

件，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 

前項應備變更計畫

圖說及有關文件格

式、審查作業方式，

由交通部觀光局另定

之；變更後之設置規

模符合第四條之一規

定者，由交通部觀光

局受理、核准。 

觀光 

遊樂業營業後，變

更原興辦事業計畫

時，準用前二項之規

定。 

經核定興辦事業計

畫之開發期程變更，

以二次為限。但經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規定，發給觀光

遊樂業執照營業者，

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觀光遊樂業應

依核定之興辦事業計

畫興建，於興建前或

興建中變更原興辦事

業計畫時，應備齊變

更計畫圖說及有關文

件，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 

前項應備變更計畫

圖說及有關文件格

式、審查作業方式，

由交通部觀光局另定

之；變更後之設置規

模符合第八條第一款

規定者，由交通部觀

光局受理、核准。 

觀光遊樂業營業

後，變更原興辦 事

業計畫時，準用前二

項之規定。 

一、 第八條 關於重大投

資案定義規定內容，

於一百零四年九月二

十二日修正時移列第

四條之一爰配合修正

現行規定第二項文

字。 

二、為避免經核定興辦事

業計畫開發案一再變

更期程，致久懸未決

無法管控另統計目前

已經核定興辦事業計

畫未開發之案件，其

變更次數皆在二次以

內，僅一件變更達四

次，為促使申請人積

極 開發及考量通案

變更情形，爰增訂 

第四項經核定興辦事

業 開發期程變更以

二次為限。 

三、至興辦事業計畫開發

期程長短，涉及申請

人財務狀況、開發案

複雜程度等因素影

響，無法一概律定，

允宜依照「交通部觀

光局受理觀光遊樂業

籌設及變更申請案件

審查作業要點」，提

請交通部觀光局受理

觀光遊樂業籌設、變

更申請案件審查小組

召開會議審查或依 

各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自訂定之審查

作業規定決之。 

四、此外，業者於興建完

工後經檢查合格發給



觀光遊樂業執照開始

營業者或興辦事業計

畫採分期、分區方

式，並於部分分區之

觀光遊樂設施興建完

工後，依規定申請查

驗，經發給觀光遊樂

業執照先行營業者，

顯見申請人無延宕開

發之虞，爰增訂但書

排除。 

五、本規則修正施行前經 

核定之興辦事業計

畫，不論其開發期程

曾否變更，均適用 

修正施行後規定併此

說明。 

第十五條之一 觀光遊樂

業興辦事業計畫之核

定及其原籌設之核

准，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失其效力： 

一、未依核定計畫興

建，經主管機關

限期一年內提出

申請變更興辦事

業計畫，屆期未

提出申請變更、

延展或申請案經

主管機關駁回；

其申請延展，應

敘明未能於期限

內申請之理由，

延展之期間每次

不得超過一年，

並以二次為限。 

二、土地主管機關核

發之開發許可失

效。 

三、未於核定之興辦

事業計畫開發期

程內完成開發並

取得觀光遊樂業

執照者。 

第十五條之一 觀光遊樂

業興辦事業計畫之核

定及其原籌設之核

准，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失其效力： 

一、未依核定計畫興

建，經主管機關

限期一年內提出

申請變更興辦事

業計畫，屆期未

提出申請變更、

延展或申請案經

主管機關駁回；

其申請延展，應

敘明未能於期限

內申請之理由，

延展之期間每次

不得超過一年，

並以二次為限。 

二、土地主管機關核

發之開發許可失

效。 

前項第一款

規定情形，屬申

請籌設面積範圍

擴大之變更者，

僅就該興辦事業

為促使申請積極辦理開

發，並避免開發案久懸不

決或申請人無故拖延爰增

訂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未於

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開發

期程內完成開發並取得觀

光遊樂業執照者之法律效

果。 



前項第一款

規定情形，屬申

請籌設面積範圍

擴大之變更者，

僅就該興辦事業

計畫核定變更部

分，失其效力。 

計畫核定變更部

分，失其效力。 

前項第一款

規定情形，屬申

請籌設面積範圍

擴大之變更者，

僅就該興辦事業

計畫核定變更部

分，失其效力。 

第十九條 觀光遊樂業之營

業時間、收費、服務項

目、營業區域範圍圖、

遊園及觀光遊樂設施使

用須知、保養或維修項

目，應依其性質分別公

告於售票處、進口處、

設有網站者之網頁及其

他適當明顯處所。變更

時，亦同。 

觀光遊樂業之營業時

間、收費、服務項目、

營業區域範圍圖及觀光

遊樂設施保養或維修期

間達三十日以上者，應

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

查。變更時，亦同。 

地方主管機關為前項

備查時，應副知交通部

觀光局。 

第十九條 觀光遊樂業之營

業時間、收費、服務項

目、遊園及觀光遊樂設

施使用須知、保養或維

修項目，應依其性質分

別公告於售票處、進口

處、設有網站者之網頁

及其他適當明顯處所。

變更時，亦同。 

觀光遊樂業之營業時

間、收費、服務項目及

觀光遊樂 設施保養或維

修期間達三十日以上

者，應報請地方主管機

關備查。變更時，亦

同。 

地方主管機關為前項

備查時，應副知交通部

觀光局。 

本條立法意旨係為保障消

費者權益暨提供正確消費 

資訊。園區營業區域範圍

圖常係業者對外行銷宣傳

廣告媒介，爰於第一項增

訂園區對外宣傳營業區域

範圍圖應公告，俾維護消

費者權益。 

另為加強行政監督，於第

二項增訂營業區域範圍圖 

應報請備查，以確保所提

供資訊正確性。 

 


